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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為表達政府對大陸地區臺商支持與關懷，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以下簡稱海基

會）林董事長中森率該會同仁實地拜訪山西（太原）、山東（濟南、濰坊及青島）等地

區之臺商，並邀請本部代表適時說明「海峽兩岸避免雙重課稅及加強稅務合作協議（以

下簡稱兩岸租稅協議）」，爭取支持。 

本部代表專題說明兩岸租稅協議內涵與效益，並釐清臺商關切雙重課稅問題及資訊

交換疑慮，按會後回收「兩岸租稅協議宣導說明會意見調查問卷」統計，與會臺商支持

協議生效者高達 97.1%，顯示參與本次座談詳細說明協議具體效益，有利爭取支持，並

作為立法院審議兩岸租稅協議時臺商支持協議生效之參據，有助該協議之推動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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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緣起及目的 

為表達政府對大陸地區臺商之支持與關懷，並協助臺商提升在大陸投資經營之競爭

力，海基會積極籌組關懷臺商參訪團，探訪大陸地區臺商密集城市，規劃與當地臺商協

會進行座談，說明政府重要政策。 

近年來投資大陸地區之臺商面臨大陸沿海城市開發飽和、吸引投資政策之優惠不

再、土地及工資等生產成本日益增高等不利經營獲利之因素，除努力轉型升級，亦有轉

往內陸或二、三線城市發展之情形，山東、山西臺商投資因此大幅成長。為表達政府對

該等地區投資或經營事業臺商之關心，瞭解其面臨問題與困難，提供必要協助，海基會

於 104 年 10 月 20 日至 24 日籌組「海基會關懷山東山西臺商參訪團」實地拜訪山西（太

原）、山東（濟南、濰坊及青島）等地區之臺商，適時說明「兩岸租稅協議」，爭取支持。 

參訪團透過實地拜訪臺商企業及與臺商座談等行程安排，說明政府重要大陸政策，

聽取當地臺商心聲，瞭解渠等在大陸投資經營所面臨問題，並適時提供有關強化技術創

新、尋求更佳生產基地、持續升級轉型之資訊及諮詢管道，以提升臺商在大陸地區競爭

力。另利用參訪期間與當地領導會晤機會，適時反映當地臺商問題，有助其問題解決。 

貳、背景說明 

依據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統計，近 20 年來臺商對大陸地區投資金額占全部對外

投資金額之 62%，大陸已為臺商對外投資最重要地區；又依據經濟部國際貿易局統計，

近 20 多年來，大陸位居我出口排名第 1 位、進口排名第 3 位，雙方貿易關係緊密。 

考量兩岸跨境經濟活動活躍，雙方稅捐機關依據各自稅法規定行使課稅權，及大陸

近年來高度參與國際反避稅行動並強化與各國稅務行政協助，臺商企業及臺籍員工除面

臨兩岸重複課稅問題外，更面臨大陸稅捐機關質疑避稅及查稅，致稅負不確定性風險大

幅升高。參考國際間作法，兩岸宜以洽簽租稅協議方式，解決該等問題，減輕臺商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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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投資架構及重新布局之稅負成本，以協助臺商因應國際反避稅趨勢，降低其稅務風

險。 

本部自 98 年起積極配合行政院大陸委員會（以下簡稱陸委會）規劃推動兩岸洽簽

租稅協議事宜，推動期間積極蒐集各界意見納入協議諮商，使該協議較大陸 102 個租稅

協定提供更優惠之減免稅措施，更嚴謹更限縮之資訊交換及更完善之爭議解決機制，整

體而言對我方十分有利。為爭取各界支持，本部參據「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訂定協議處

理及監督條例（以下簡稱兩岸協議監督條例）」草案「四階段對外諮詢溝通機制」，持續

與國會、專業人士（包括會計師）、企業人士（包括大陸臺商及臺籍員工）及校園進行

溝通，並於 104 年 6 月及 7 月間舉辦兩岸租稅協議臺北、臺中及高雄 3 場公聽會，擴大

公眾參與，終使該協議於 104 年 8 月 25 日「兩岸兩會第十一次高層會談」簽署。兩岸

租稅協議業由行政院第 3464 次會議決議送請立法院審議，並請本部加強對各界說明協

議之內涵與效益，釐清疑慮，以利完成該協議相關立法程序，使臺灣人民及企業儘速享

有該協議之利益。 

本次海基會籌組「海基會關懷山東山西臺商參訪團」，安排兩岸租稅協議內涵與效

益專題簡報，爭取支持，該會鑑於協議涉及租稅專業性，爰邀請本部派員同行。考量參

與該行程符合前揭行政院會議決議之要求及兩岸協議監督條例草案有關持續對外溝通

之精神，爰本部由許常務次長虞哲代表出席，與臺商面對面溝通，並由國際財政司包秘

書文凱陪同處理相關事宜。 

叄、會議過程 

一、座談會規劃與進行 

本次參訪團安排「太原臺商協會座談會」及「山東地區臺商協會會長座談會」，各

座談會由海基會林董事長擔任主席，向臺商表達政府關心，聽取意見，適時提供相

關資訊協助解決問題。會中並介紹兩岸已簽署之協議，隨後由本部許次長就兩岸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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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協議內涵與效益專題簡報，各場座談會相關規劃及與會人員如下： 

(一)太原臺商協會座談會 

1、時間：104 年 10 月 20 日下午 4 時 30 分。 

2、地點：山西迎澤賓館。 

3、人員：太原臺商協會曾會長新慧等 15 位臺商代表。 

(二)山東地區臺商協會會長座談會 

1、時間：104 年 10 月 23 日下午 4 時。 

2、地點：青島香格里拉大酒店。 

3、人員：青島臺商協會張會長新政等 25 位山東地區臺商協會會長或臺商代表。 

二、座談內容 

(一)主席說明重點：林董事長鼓勵臺商掌握兩岸簽署各項協議之契機，立足臺灣，佈

局大陸，放眼世界，加強兩岸產業交流合作；亦鼓勵臺資企業升級轉型，經濟部

轄下許多智庫或相關單位都可提供企業診斷、協助輔導與技術指導，例如工業技

術研究院、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財團法人中國生產力中心等，臺商可多加

利用。 

(二)兩岸租稅協議專題簡報：由本部許次長擔任講座，就兩岸租稅協議內涵與效益進

行說明，釐清疑慮，擇要如下： 

1、何謂兩岸租稅協議 

兩岸租稅協議係以國際稅約範本為藍本，本「平等互惠」原則，就雙方人民及

企業從事跨境經濟活動取得之各類所得提供合宜減免稅措施，消除兩岸重複課

稅，並商訂稅務合作範圍，解決租稅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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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協議適用對象 

臺灣人民及企業只要是我國「居住者」，無論赴大陸投資是否經政府核准，無論

所經營業別為何或企業規模大小，符合規定要件者，均可申請適用；另考量早

期對大陸投資政策僅限透過第三地區，特別於協議中納入依實際管理處所認定

居住者之規定，即臺商投資大陸所經由之第三地區公司，倘符合協議有關「實

際管理處所」規定，該第三地區公司得向臺灣稅捐機關主張其實際管理處所在

臺灣，且依臺灣居住者規定課稅後，即可適用該協議。 

3、協議減免稅措施及具體效益 

(1)營業利潤：臺商在大陸地區從事營業活動所產生的營業利潤符合一定條件可以

免稅。例如臺商企業在大陸無固定營業場所、在大陸承包工程期間在 12 個月

以下、在大陸提供服務天數於任何 12 個月期間合計在 183 天以下、在大陸設

立發貨中心僅從事貨物儲存及交付，均不構成常設機構，可向大陸申請營業利

潤免稅。 

(2)投資所得： 

○1 股利：臺灣母公司取得大陸子公司分配之股利，且該臺灣母公司直接持有給

付股利大陸子公司 25％以上資本時，大陸對該股利課徵之稅率為 5％。其他

情況之股利稅率為 10％。 

○2 利息或權利金：臺商從大陸取得之利息或權利金，大陸課徵之稅率為 7％。 

(3)股份轉讓所得：臺商轉讓持有大陸公司股份取得之所得，僅由臺灣課稅，大陸

應予免稅。 

(4)個人勞務所得：臺籍員工在大陸提供勞務取得之所得，只要符合特定要件，免

徵大陸所得稅，可減輕稅負；不符合免稅要件者，兩岸租稅協議「破除僵局原

則」及「相互協商」，有助該臺籍員工解決因雙重居住者身分，及所得來源地、



 5 

所得來源金額等爭議產生之重複課稅問題。 

(5)移轉訂價相對應調整：解決關係企業交易兩岸雙重課稅問題。例如：臺灣企業

為母公司，與在大陸之子公司因從事交易，而被大陸稅捐機關進行「轉讓訂價

查核」，大陸稅捐機關按「常規」調增大陸子公司在大陸的利潤並據以課稅時，

臺灣母公司可依據兩岸租稅協議要求臺灣稅捐機關就該筆交易之利潤進行相

對應調整。臺灣稅捐機關如果認為大陸稅捐機關調整合理，相對應調減臺灣母

公司利潤，可解決該利潤被兩岸稅捐機關重複計入稅基產生之雙重課稅問題。 

4、協議爭議解決 

臺商面臨大陸不符合兩岸租稅協議規定課稅情形時，可依「相互協商」，要求雙

方稅務主管機關，即臺灣財政部及大陸國家稅務總局，努力協商，解決爭議。 

5、防杜逃稅措施（資訊交換） 

兩岸租稅協議資訊交換訂定嚴謹之要件及範圍，即雙方同意交換「為實施本協

議」或「為課徵所得稅」相關且必要之資訊，且負保密義務，並明定資訊交換

四不原則如下： 

(1)不溯及既往：在文本生效條文中規定本協議僅適用於生效次年 1 月 1 日以後開

始課稅年度之資訊。協議於 104 年 8 月 25 日簽署，假設於 104 年底生效，則僅

交換 105 課稅年度以後之資訊。 

(2)不用於刑事案件：於協議附件明定一方依該協議所取得之任何資訊，不得用於

刑事案件。 

(3)不作稅務外用途：於協議附件明定一方依該協議所取得之任何資訊，僅得為所

得稅之核定、徵收、執行、行政救濟目的使用。 

(4)不是具體個案不提供：於協議附件規定，一方並無義務進行「自動」或「自發

性」資訊交換，即僅進行「個案」資訊交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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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兩岸租稅協議嚴謹而限縮的「個案」資訊交換，可以保障合法納稅臺灣人

民及企業之權益，並營造公平合理之租稅環境，增加臺灣投資環境吸引力。 

6、結語 

兩岸租稅協議於 104 年 8 月 25 日簽署，行政院於 9 月 3 日函請立法院審議，立

法院 9 月 15 日院會決議交付內政與財政委員會聯席審查。財政部刻積極配合行

政院大陸委員會推動兩岸租稅協議，讓雙方企業及人民儘早享有該協議之效益。 

肆、心得及建議 

一、臺商意見與問題反應 

(一)太原臺商協會座談會 

1、投資經營問題：山西臺商以經營房地產業居多，面臨房地產業不景氣，期山西

當局得延後不動產相關稅費（例如土地使用稅）之繳納期限，或給予減免優惠，

俾實質協助臺商。 

2、陸方政策執行問題：希望山西確實執行為提供臺商租稅優惠政策所發布之 62 號

及 25 號文件事宜。 

3、兩岸航班問題：太原已列為自由行城市，然往返兩岸航班仍顯不足。 

(二)山東地區臺商協會會長座談會 

1、投資經營問題 

(1)山東以中小型臺資企業為主，適逢不景氣，希望山東當局得延後不動產相關稅

費（例如土地使用稅）之繳納期限，或給予減免優惠，俾實質協助臺商。 

(2)希望大陸方面能貫徹對臺商之優惠政策或補助辦法（例如提供臺資企業之低利

貸款），並減化相關申請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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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涉及兩岸政策之意見反應 

(1)兩岸租稅協議推動初期，赴大陸投資之中小企業因不瞭解該協議資訊交換致有

反對推動之情形，近兩年透過林董事長率相關人員籌組海基會參訪團實地與大

陸各地區臺商座談，說明兩岸租稅協議之內涵與效益，釐清資訊交換疑義，使

該協議終獲支持順利簽署，爰予肯定。 

(2)建議兩岸政策均應充分與臺商溝通，說明其內涵與效益，可減少逢中必反之情

形，並籲請攜手維持兩岸關係之和諧穩定。 

二、與會代表回應： 

(一)海基會林董事長：針對臺商所提問題，逐一回應說明，並將臺商提供書面意見或

陳情案件帶回研議。對於臺商反映意見涉及我方問題部分，林董事長表示將協調

我方主管機關研商解決；涉及大陸問題部分，林董事長說明將函請陸方海峽兩岸

關係協會（以下簡稱海協會）轉有關部門協助解決；最後，對於涉及兩岸雙方共

同問題部分，林董事長指示將由海基會與海協會共同協商解決。 

(二)本部許次長：經許次長向臺商說明兩岸租稅協議之重要內容並釐清資訊交換疑

慮，本次臺商未就兩岸租稅協議反映問題。許次長最後提醒臺商，可隨時透過本

部「兩岸租稅協議專區」網頁，獲取最新訊息。俾利臺商會後獲取所需資訊。另

於專題簡報後，請與會臺商自由填寫「兩岸租稅協議宣導說明會意見調查問卷」，

俾將溝通情形作成紀錄，以利國會評估臺商支持之情形。 

三、臺商對兩岸租稅協議支持程度 

(一)依據座談會後回收之「兩岸租稅協議宣導說明會意見調查問卷」統計，支持協議

生效者占 97.1%，普通占 2.9%，無反對生效者，顯示經本次座談後與會臺商態度

正面，有利協議儘速生效。 

(二)由於問卷採「不記名」方式，填寫者尚無壓力，其支持程度有一定之可信度，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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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立法院審查兩岸租稅協議時，將據以作為臺商支持協議儘速生效之數據，俾使

利該協議早日完成立法程序。 

四、結語 

(一)本次與臺商協會座談，透過海基會林董事長表達政府關心，瞭解臺商面臨問題，

適時提供必要協助，及本部許次長專題說明兩岸租稅協議內涵與效益，使臺商瞭

解該協議有助消除雙重課稅，提升其在大陸之競爭力，均有助臺商在大陸投資興

業並永續經營。其中，山東地區臺商協會會長座談會中臺商代表表達近兩年來林

董事長率相關人員籌組海基會參訪團實地與大陸各地區臺商座談，說明兩岸租稅

協議內涵與效益，使該協議終獲臺商支持順利簽署，顯示海基會細心安排之關懷

臺商參訪團行程，深受臺商之肯定，且有利於政府推動政策。 

(二)另本部許次長專題說明兩岸租稅協議內涵與效益，經由座談會後所作問卷統計，

臺商支持該協議生效程度高達 97.1%，使參與該會議行程深具意義，爰建議未來得

持續透過參與海基會關懷臺商參訪團行程，與各地區臺商協會面對面進行座談，

俾向大陸地區臺商說明兩岸租稅協議內涵與效益，爭取支持。相關支持數據並可

作為立法院審議兩岸租稅協議時臺商支持協議生效之參據，實有助該協議之推動。 


